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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7 年第 7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25 日(星期四)下午 2 時整 

二、 地點：原能會 2 樓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謝曉星主任委員 記錄：嚴國城、李博修、萬延瑋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五、 列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六、 宣讀原能會 107 年第 6 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：(略) 

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，裁示：原能會 107 年第 6 次委員

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相關資料洽悉。 

七、 報告事項： 

「龍門(核四)電廠核子燃料外運作業安全管制」報告案： 

(一) 報告內容：略。 

原能會補充說明： 

1、 台電公司迄今已執行 183 次核子燃料運送作業，相關的經

驗已相當豐富，雖然如此，在安全管制上，原能會仍要求

台電公司每次運送都要當做第 1 次謹慎處理，以確保運送

安全。 

2、 有關龍門電廠核子燃料外運作業，確實是國內第 1 次執行

外運作業，物管局除與原能會相關業務處組成專案檢查小

組，加強運送作業的安全管制；在緊急應變部份，除原能

會核安監管中心外，物管局局長亦率同仁負責組成緊急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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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小組。運送過程中，原能會主委與副主委亦隨時注意輿

情，並與應變小組保持密切聯繫，以確保逹成任務。 

3、 今(107)年 2 批次外運作業能夠逹成任務，要感謝台電公

司、保二總隊及長榮貨運公司等單位的共同努力，但基於

沒有最好只有更好，每次運送作業結束後，物管局均會召

開檢討會議，針對疏失要求加以精進，以確保後續運送作

業安全。 

4、 龍門電廠核子燃料共計有 1,744 束，計有 8 批次外運作業，

目前雖已完成 2 批次共 400 束燃料外運，尚有 1,300 多束，

未來外運作業都應視為第 1 次運送，慎重處理，以順利完

成任務。 

(二)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：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簡報中提及保密問題，未來還有 6 次運送作業，是否已有

加強保密措施的想法？另物管局已開立兩項注意改進事

項，台電公司的處理方式是什麼，是否已解決問題？ 

2、 啟動運送過程中，從時間軸來看，何時開始啟動前置作

業？前置作業包含什麼？那些人員需要參與？原能會的

應變小組需要做什麼準備？另外，保密措施除了運送路線

及時間外，是否有其他的設計方案？ 

3、 保安跟保密兩者要取得平衡，須從制度面及 SOP 上去落

實。例如：減少動員管制人數？從啟動前置作業到吊運上

船需多久？可否縮減時間？所有參與人員是否簽署保密

條款？是否知道簽署保密條款後必須要負的責任及違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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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後果？建請台電公司思考可強化的措施並落實作為。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有關保密問題物管局已開立兩項注意改進事項，第 1 次是

針對安全戒護方面，當時記者可以進入港口內，靠近碼頭

拍攝到船的位置。第 2 次運送作業時，台電公司已將管制

擴大至港口大門，第 1 次的情況已改善。第 2 次運送的保

密問題是從龍門電廠出發前，記者已在廠外等候並第一時

間報導，台電公司經檢討後，提出初步改善措施，未來將

減少作業通知人數及減縮預先通知時間。運送作業確實涉

及眾多單位及人員，保密作業不易，但無論如何，台電公

司都應盡最大可能來落實保密措施。 

2、 原能會檢查小組在運送作業當晚 7 點完成勤前教育後出

發。台電公司則在運送出發前 2 小時，進行人力集結及準

備作業，包括勤前講習、駕駛員酒測等，依相關 SOP 執行。 

3、 國際原子能總署對於核子燃料運送作業均嚴格要求保密措

施。台電公司雖然有保密規定及措施，但對燃料外運的對

外發言要謹慎處理。特別是第 2 次運送作業，記者先在廠

外等候，顯示訊息早已洩漏，未來還有 6 次運送作業，台

電公司保密作業應更加嚴謹，以符合國際原子能總署相關

法規要求。 

4、 保密跟保安的平衡考量，應兩害相權取其輕，運送作業最

重要的任務，就是將核子燃料安全運至碼頭。有關外運作

業時間，陸運作業約 1 小時，碼頭作業時間則是要依船期

安排而定，較難掌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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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運送車隊龐大，廠商人數眾多，保密作業本來就不容易，

請問保密的標準或期待是什麼？ 

2、 核子燃料外運，一般民眾最大的擔憂是輻射洩漏，運送沿

路貨櫃箱外面是否有安裝偵測器？偵測資料是否能對外

公開？ 

3、 因為非公務員沒有洩密刑責，所以保密作業難以完善，萬

一真的因為消息洩漏而遭遇陳抗事件，現場是否有支援人

力可以調配來排除陳抗事件？ 

4、 針對非公務人員人力部份，如聯結車隊人員，台電公司可

考量跟廠商簽約時，加註保密條款，並列有廠商公司及洩

密個人的賠償條款以強化保密措施。  

5、 若以核養綠公投通過，是否會影響後續運送作業？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有關保密部份，因為國際原子能總署有相關規範，所以原

能會是以最高標準執行，雖然現實環境無法達到滿分，但

不會因而降低標準。 

2、 核子燃料運送均會派員事先進行輻射量測並記錄。運送箱

符合美國核管會(NRC)及運輸部(DOT)運送法規要求，並經

意外事件測試，安全性很高。運送過程相關輻射偵測資料，

因核子燃料的輻射劑量很低，並涉及核子保防作業要求，

立即公開恐有疑慮。請台電公司在確保符合國際原子能總

署保密規定之原則下，先行評估其可行性；若無法立即公



5 

 

開，請台電公司考量於完成運送作業後，上網公開偵測紀

錄，以證明運送作業符合安全要求。 

3、 公務人員受到刑法上的約束，洩密者將處以 3 年以下有期

徒刑。但非公務人員在刑法上並未受保密規定之義務，此

亦為台電公司在執行保密措施的挑戰。在核子燃料外運過

程中，已安排戒備警力隨行，以排除可能的陳抗事件。 

4、 有關委員建議台電公司跟合作廠商簽約時，加註保密條款

部份，請台電公司研議以妥善辦理。 

5、 若以核養綠公投案通過，3 天後就會生效，換句話說電業

法第 95 條可能失效。原能會作為獨立及中立機關，將依法

做好安全管制作業，尊重社會大眾的選擇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龍門電廠核子燃料外運作業，已規劃在運送車隊中配置機動

戒備警力，以因應可能的陳抗事件。此外，在運送車隊出發

前，情搜及排除路障之清道車隊會先行出發，將可能事故事

先加以排除，以利後續運送車隊順利通行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感謝原能會、保二總隊及地方警察局，在運送作業執行前，

有周密的規劃，才能順利完成任務。物管局簡報所提精進

作為及主委建議事項，請台電公司出席代表將訊息帶回給

總處，切實改善強化，以確保未來 6 批次運送作業能夠完

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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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運送之保密作業是最重要的，很多人會試圖探尋相關訊

息，台電公司應該要更加謹慎。 

3、 運送作業在夜間執行，須注意運送物與人員安全，在第 1

次運送過程中，發生過台電公司人員受傷的情形，請台電

公司注意並加強改善，以確保未來作業不再發生。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未來還有 6 次運送作業期許台電公司再精進作業流程，確保運

送作業順利完成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台電公司重視外運作業，整個團隊都努力執行相關作業，

同時也感謝物管局的監督檢查。第 1 次的外運作業，因該

記者為獨家報導，而造成第 2 次運送時，台電公司面臨更

多媒體壓力，雖過程中台電公司已更加嚴謹處理，但因媒

體間會相互聯誼及傳遞消息，所以保密工作確實不易。 

2、 有關燃料外運作業之保密措施，整體行政作業相關文件，

台電公司都已採密件處理，但因作業過程涉及眾多單位合

作執行，包含保二總隊、地方政府與警察單位及貨運業者

等，為此，台電公司已特別與保二總隊商議，未來作業將

盡量降低參與人數，在會議中重申保密要求，並要求未來

參與人員都應簽署切結書。此外，第 1 次運送時，原本記

者可透過港區申請許可進入碼頭，台電公司為確保作業安

全，第 2 次運送時，台電公司已要求基隆港區將管制區擴

大，於港區門口設立記者管制區，加強保密措施及安全管

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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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就保密措施來說，目前原能會有無相關法規要求？若違反

保密規定會有何懲罰？ 

2、 針對媒體報導問題，建議台電公司將運送核能物質需要符

合之國際要求，事先跟媒體記者溝通說明，請記者協助保

密，待完成運送作業後再發布新聞訊息。 

3、 台電公司外運作業規劃內容對外披露不必太過詳細，如不

必清楚說明每年規劃之運送次數，建議用比較籠統的說法

可能會比較恰當，如此可能會較不易被記者掌握相關作業

時程，以兼顧資訊公開與作業保密之原則。 

4、 台電公司運送作業已執行 183 次，是否有包含用過核子燃

料？還是都是新燃料？此外，其他機構是否有過運送作業? 

5、 請說明運送指數及核臨界安全指數。 

6、 核子燃料外運到美國，出境之後，其安全維護，台電公司

如何安排？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有關保密措施之刑法問題，台電公司已將核子燃料運送作

業列為機密處理，依據刑法 132 條，對於公務人員洩密者，

將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這裡的公務人員泛指廣義公務人

員，包含國營事業人員。有關媒體詢問部份，原能會亦告

知媒體，公務員有保密責任，其有涉及刑法之相關規定。

然而媒體並不是公務人員，很難要求媒體守密，未來或可

跟媒體進一步溝通協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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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原能會可以理解台電公司落實保密的挑戰性，而同樣也必

須面對立法委員質詢時，可能被問及運送時程問題。但整

個運送作業台電公司內部相關單位參與人數眾多，台電公

司還是應該要克盡職責做好保密工作。對於委員提到事先

與媒體溝通協調部份，原能會將於今(107)年年終記者會

時，請記者於未來運送作業時能幫忙保密。同時也請台電

公司於年終記者會與媒體記者多溝通。另有關台電公司運

送規劃內容過於詳盡的部份，請台電公司考量委員建議。 

3、 台電公司核電廠營運過程中，會定期以新燃料替換反應爐

內之用過燃料，所以簡報中所提 183 次核子燃料運送作

業，指的都是台電公司核電廠的新燃料運送作業。 

4、 有關運送指數（TI）及核臨界安全指數（CSI）說明如下： 

(1) 運送指數（transport index, TI）：為管制燃料貨櫃輻射

曝露限值，以利於運送作業人員易於識別，TI <50；TI=

貨櫃 1m 最大輻射（mSv/h）×100×10（倍乘因數：貨物

尺寸 20 ㎡=10）；龍門電廠燃料貨櫃為例，1m 處之最

大輻射 0.004 mSv/h，其 TI =0.004×100×10=4。 

(2) 核臨界安全指數（nuclear criticality safety index, CSI）：

為管制核子燃料貨櫃的臨界安全，以利於運送作業人員

易於識別，CSI<50；CSI=50/N，N 值：假定各核子燃料

運送箱，以任何排列方式堆積於一處，此堆運送箱被 20

公分厚之水在各邊密接反射，Ｎ值為可允許堆放最大運

送箱數量的 1/5(安全保守因子)；龍門電廠燃料運送箱為

例：可允許堆放最大運送箱數量，經評估為 250 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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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=250/5=50，每個運送箱：CSI=50/50=1；龍門電廠燃

料運送貨櫃為例：每貨櫃置放 10 個運送箱，每貨櫃 CSI

為運送箱 CSI 之總和 CSI=1x10=10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核子燃料外運到美國之後，運送作業安全均由美國廠商負

責。這是一個採購案，由美國廠商負責執行核子燃料運送、

拆解及貯存。未來若有其他廠家對於拆解後之核子燃料棒有

使用需求，台電公司可進行轉賣，或進一步拆解成鈾料後轉

賣鈾原料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核子燃料外運安全管制部份，包含聯結車檢驗、駕駛檢

驗、行前教育等應係為台電公司的職責，在此要提醒台電

公司，每 1 批次運送作業，所有相關檢驗紀錄應該保存完

善，以利萬一發生運送事故，被調查時可以使用。台電公

司應建立 SOP 做好文件紀錄保存。 

2、 警察參與運送作業時，有額外執勤風險的可能，台電公司

是否有提供執勤補助費用？若有，費用應公平分配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台電公司的 SOP 係遵照三級品保，包含執行者、監督者及

核安處品保小組都有參與作業，同時並受原能會督導，所

有前置作業文件必須準備齊全，才能開始執行運送作業，

而相關文件也會妥善保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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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每次運送作業都是一種演習作業，台電公司商請警政署負

責運送路線全程安全戒護作業，警政署責成保二總隊統

籌、協調相關警、消單位負責辦理。台電公司於演習作業

後會根據保二總隊統計之出勤人數，提供演習補助費用撥

給保二總隊轉予相關出勤單位，並副知警政署。 

八、 決定： 

(一)同意備查。 

(二)儘管已安全外送兩批次，但仍請原能會物管局持續督促台電

公司做好龍門電廠核子燃料外運作業，落實三級品保自主管

理，加強工安、輻安、核子保防及核子保安的管制措施，並

嚴格檢查以確保外運作業安全。 

九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十、 散會(下午 3 時 37 分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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